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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发送理财产品短信

民生银行是否侵权？

本报讯（记者 王美艳）民生银行
未 经 允 许 ，擅 自 向 个 人 发 送 营 销 短
信，这种行为是否合法合理？

近 日 ，呼 和 浩 特 市 的 王 先 生 反
映 ，民 生 银 行 于 2024 年 4 月 2 日 和
2025 年 3 月 5 日，先后两次在未经其
允许的情况下，向其手机发送银行理
财产品和广告信息，信息显示联系人
为民生银行呼和浩特金宇文苑支行
理财经理赵某，并有联系电话。

这两条信息令王先生感到莫名
其妙：自己并非民生银行的客户，2024
年以来也没有联系过民生银行办理
业务，民生银行是怎么知道自己手机
号的？而该银行未经个人同意擅自
发送营销短信，是否侵犯了其个人信
息保护权？

带着王先生的疑问，记者查询了
相关法条。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规定：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个
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
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
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
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
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
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个人
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
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
信息保护的规定。此外，《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个 人 信 息 保 护 法》第 二 条 规
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个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个
人信息权益。

民生银行此举是否侵犯了自然
人的个人信息权？该不该承担法律
责任？3 月 18 日，记者拨打了民生银
行 客 服 电 话 95568，客 服 答 复 记 者 ：

“民生银行已经采取相关措施，王先
生的手机不会再接到类似信息。”

3台售票机2台出故障

巴彦淖尔火车站
旅客排队办理业务

本报讯（记者 鲁旭）3 月 14 日上
午，记者在巴彦淖尔火车站看到，候
车大厅的 3 台自动售票机中，只有一
台正常出票。

记者观察发现，正常出票的机器
前有 10 多名旅客正在排队办理业务，
其他急于购票的旅客在其余 2 台自动
售票机前，尝试着按指令办理业务，
但始终无法办理。面对这一情况，排
队购票的旅客表现出不满情绪：这么
多人在一台机器前排队购票，不仅浪
费大家时间，同时影响旅客情绪，巴
彦淖尔火车站为什么不及时检修维
护自动售票设备？此时，自动售票机
旁边人工工作台的工作人员无视旅
客排队办理业务情况，在旅客反映情
况时，只是答复会对自动售票设备进
行检修。

截至记者离开巴彦淖尔火车站
候车室时，自动售票机前仍然有旅客
排队办理业务。随后，记者与巴彦淖
尔火车站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相关人
员表示，具体情况他们正在了解核实
当中，之后会向记者作出答复。

父母离婚后
爸爸“抢”了女儿房子？

2023年，赵某与黄某协议离婚，
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将夫妻共有的一
套房产赠予女儿小黄。后因种种原
因，双方一直未与女儿小黄办理过户
手续，该房屋一直登记在黄某名下。

2024 年 5 月，黄某因借款将房
屋抵押给刘某，且办理了抵押登记。
赵某得知此事后，认为黄某无权处分
案涉房屋，其设定抵押权的行为严重
损害了自己及女儿小黄的合法权益，
且刘某主观上存在明显恶意，在该房
屋设立抵押时，未尽到询问调查义
务。为此，赵某将黄某和刘某诉至鄂
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人民法院，诉请法
院确认被告黄某与被告刘某的抵押
行为无效，同时要求被告黄某和刘某
协助其办理案涉房屋抵押权解除手
续。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赵某与
被告黄某离婚协议生效后，黄某对该
房屋确实不再具有处分权，但抵押行
为发生时，不动产登记簿记载案涉房
产为黄某单独所有，黄某在办理抵押
登记时的询问笔录中亦陈述为其单
独所有。在刘某查验被抵押房屋现
场时，黄某有意避开居住人员，使刘
某有理由相信黄某对案涉房产拥有
处分权，故刘某对抵押权基于善意取
得。同时，赵某未就刘某构成重大过
失完成举证，故刘某善意取得抵押权
并无不当。最终，法院判令驳回原告
赵某的诉讼请求。

一般情况下，设立抵押权需
要签订书面抵押合同，明确约定清
楚抵押的不动产种类、位置、面积、
权属等信息。抵押人必须是该不
动产的合法所有人，权属关系需清
晰明确，并且抵押权需要经过抵押
登记。该案中，赵某与黄某虽在离
婚协议中约定房产归属女儿，但并

未办理过户手续，对外不具备公信
力，应以不动产权证登记信息为
准。因房屋在设定抵押时，所有权
登记在黄某名下，黄某以该房屋作
为借款债权的抵押物，并在不动产
登记机关办理房屋抵押登记，该抵
押合同成立并生效，对合同双方当
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释法以案■

以案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三百一十一条：

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
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
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
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
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
者动产时是善意；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
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
人。

受让人依据前款规定取得不
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
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
赔偿。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
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
释（一）》第十四条：受让人受让不
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
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认
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权利人主
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
举证证明责任。

相关法条：

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
监护人，通常无权任意处置未成年
子女名下的房产。未成年人的监
护人履行监护职责，作出与被监护

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
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以尊重
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为出发点。

（康巴什区人民法院供稿）

法官提示：

免费理疗体验
不慎致伤谁之责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科学保健的重视，
养生理疗逐渐成为人们放松身心的一种选择。
然而，理疗虽好，却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风
险。日前，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法
院大雁矿区人民法庭就审理了一起因理疗引发
的赔偿纠纷案件。

2024年8月20日，叶某某前往李某某经营
的健康坊接受理疗床免费体验服务。理疗结束
后，叶某某感到后腰和臀部疼痛不已。对于叶
某某的反馈，李某某店内的工作人员表示理疗
后疼痛是正常现象，并向叶某某出售店内药物

“玉石粉”用于涂抹痛处。然而，叶某某的疼痛
并未缓解，反而持续加剧。在忍受了几天的痛
苦后，叶某某前往鄂温克旗大雁镇卫生院检查，
并进一步治疗。经诊断，叶某某被确诊为臀部
烧伤。治疗期间，叶某某花费医药费 1600 余
元。

事后，叶某某多次与李某某协商赔偿事
宜，但李某某认为叶某某在理疗期间并未受伤，
理疗不是导致其受伤的原因。双方协商未果，
叶某某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该案争议焦点在于叶某某的伤
情是否由李某某的理疗行为引起。为查明事
实，承办法官详细了解了理疗床的运行原理等
情况，结合叶某某就医的时间与诊疗情况，认为
叶某某的臀部烧伤是由李某某的理疗行为导致
的，故对叶某某的诉讼请求酌情予以支持。

该案的审理对消费者
和经营者具有一定的教育
指导意义。对于消费者而
言，在接受理疗养生服务
时，应当选择有资质的养
生场所或正规的医疗机
构，并对自身状况做好合
理正确的评估，当身体存
在一定基础疾病时，应审
慎接受养生理疗服务。对
于经营者而言，应提高安
全保障意识和依法依规经
营意识，加强员工专业培

训，确保员工持证上岗；在
提供服务前，应与消费者
做好充分沟通，全面了解
消费者的身体状况和基础
疾病状况，合理考量是否
选择提供理疗养生服务，
并可通过签订风险告知
书、要求消费者主动告知
基础疾病状况等多种形式
规避风险，且要在服务过
程中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全力保障消费者的人身和
财产安全。

提示法官■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过错责任原则】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
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
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

【造成人身损害的赔

偿责任】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
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
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
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
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
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
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
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
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
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
金。

（王明范 包英）

相关法条：

找个说法


